
 

- 1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陕国土资发〔2016〕47号 

 

印发《关于构建平战结合的地质灾害防治 

技术支撑体系的意见》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、杨凌示范区管委会、韩城市人民政府，省测

绘地理信息局，省地质调查院、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

心、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公司、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、西北有

色地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、省煤田地质集团有限公司、武警黄金

第五支队： 

《关于构建平战结合的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的意见》

已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陕西省国土资源厅 

2016 年 8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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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关于构建平战结合的地质灾害防治 

技术支撑体系的意见 

 

2011 年以来，我省建立了省内地勘单位和各地市的对口应

急联动机制，从五年来的运行看，在支撑地方地质灾害防治应急

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基层地质灾害防治面临的缺少专业技术

人员、能力不强、装备业务基础薄弱的问题依然突出。因此，从

一时应急到建立平战结合的管理体系是发展趋势。为了充分发挥

我省国有地勘单位地质灾害防治人员多、技术好、装备强的优势，

改善基层尤其是县级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人员少、机构缺、装备差

的现状，省国土资源厅在认真调查研究基础上，创新思路、统筹

资源，构建平战结合的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，与现有的管

理体系相互支撑，十分必要。 

一、建立平战结合的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的主要思路 

（一）主要设想：统筹、整合现有的国土资源系统技术力量，

按照“平战结合”的思路，从组织领导、运行体制、保障机制等

构建日常支撑和应急状态下的网格化的地质灾害技术支撑体系。 

（二）成立组织领导机构。整合国土资源系统力量，将陕

西省地质灾害应急管理指挥中心做实，实体化运转。具体运行中，

省国土资源厅进行管理决策，省地质调查院承担技术支撑，省地

质环境监测总站具体做好日常支撑工作。 

（三）日常网格化技术支撑。按照“对口到市、派驻到县”

思路，充分发挥省内地矿、有色、核工业、煤田四大地勘单位拥



 

- 3 - 

有众多的下属地勘技术单位和人员的优势，重点汛期对口全省各

市（区），技术人员派驻服务到全部县（市、区）。 

（四）战时应急技术支撑。按照“分级应急，即时处置”

原则，就地解决应急问题。小型地质灾害应急的技术支撑工作，

由派驻到县的地勘单位及时配合处置；中型地质灾害应急的技术

支撑工作，由对口到市的地勘单位及时配合处置；大型、特大型

地质灾害应急的技术支撑工作，由省地质调查院主要承担，省测

绘地理信息局、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、武警黄金第

五支队配合做好重大应急。 

二、成立陕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领导小组 

该领导小组与陕西省地质灾害应急管理指挥中心合署办公。 

（一）领导机构 

组长：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

执行副组长：省国土资源厅主管副厅长 

副组长由省测绘地理信息局、省地质调查院、中国地质调查

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、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公司、西北有色地

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、省煤田地质集团有

限公司负责人，武警黄金第五支队主要负责人组成。 

成员由省厅相关处室，省测绘地理信息局、省地质调查院、

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、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公司、

西北有色地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、省煤田

地质集团有限公司相关部门、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、武警黄金第

五支队负责人组成。 

（二）执行机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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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。办公室日常管理工作由陕西省地质灾

害应急管理指挥中心办公室（挂靠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处）承

担。办公室日常技术支撑工作由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承担。重要

事项，省国土资源厅及时与省地质调查院加强协调联动。 

应急中心办公室设置专职主任 1名，兼职副主任 4 名，分别

由省测绘地理信息局、省地质调查院、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、武

警黄金第五支队相关负责同志担任。 

三、工作机制 

按照“县为主体、市级监管、省级指导”原则开展工作。 

（一）日常技术支撑的网格化管理 

省国土资源厅将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公司、西北有色地

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陕核工业集团公司、省煤田地质集团有

限公司对口到各市，由各地勘单位按照就近、方便、科学原则，

安排所属分支机构按照分片包县原则，每个地勘单位为派驻的县

（市、区）派出技术支撑组（具体包括 3 名技术人员、1辆车），

配合该县做好地质灾害日常防治工作，具体围绕以“十有县”建

设为核心，开展巡查、排查、核查，监测、预警，应急演练、宣

传培训等工作。 

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是地方地质灾害防治的主管部门，

充分发挥地勘单位技术优势，通过与地勘单位汛期日常联合工作，

提高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素质、工作水平。县级国土资源部门和

地勘单位以及派驻到县的技术支撑组分别在汛前、汛中、汛后召

开 3 次工作会，协商工作。 

市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发挥日常监管作用。每年和对口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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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单位至少召开 2次协调会，其中 1次为与地勘集团工作协调会，

另 1 次为与对口县的派驻地勘单位工作协调会。 

省国土资源厅发挥好指导作用。每年年初召开一次技术支

撑体系领导小组工作部署会，总结上年度工作，安排下年度工作，

指导各地做好对口支撑工作。 

（二）应急状态的地质灾害防治网格化管理 

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支撑，按照“小型应急不出县，中型应

急不出市，大型以上应急不出省”的设想，中、小型应急处置，

由市、县国土资源局与对口派驻的地勘单位联合进行处置。有人

员伤亡的灾情，省国土资源厅根据情况，派出应急工作组指导地

方做好抢险救灾和应急处置工作。 

特大型、大型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支撑任务由省地质调查院

承担，省测绘地理信息局、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、

武警黄金第五支队等配合做好防治技术支撑和重大地质灾害应

急调查任务。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发挥科技支撑作用。 

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公司在全省各地建立的地质灾害应

急突击支队，作为省级地质灾害应急和支持市县应急的重要补充

力量。 

（三）健全完善相关制度 

各市（区）国土资源局与对口的地勘单位签订对口协议，

各县国土资源局与对口地勘单位派驻到县的下属地勘单位签订

相关协议，双方细化平战结合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内容。随着平战

结合体系推进，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逐步完善评估制度等各项制

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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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各县人民政府要将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列入年度财政

预算，每年年底由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派驻到县的对口地

勘单位的工作量情况，给予一定的补助经费。 

（二）各市人民政府要将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列入年度财政

预算，给予各县一定的地质灾害防治补助经费，并在应急演练、

宣传培训、成功预报奖励等方面予以奖励。 

（三）省国土资源厅会同省财政厅继续将地质灾害群测群

防补助经费纳入对地方的日常支持经费，并对各地在应急演练、

宣传培训、成功预报等方面予以奖励。 

（四）各地勘单位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，根据下属各单位

参与排查和应急工作量及工作程度等情况，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

补助资金，并把对口技术支撑工作纳入到对下属各单位的考核。 

（五）省、市、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本辖区范

围内在技术支撑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。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、地质灾害应急办、地质灾害应急技术 

指导中心，省财政厅、省应急办，各设区市国土资源局、杨凌 

示范区国土资源局、韩城市国土资源局，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。 

 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8月 17日印发   


